
大型活動 
市集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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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06年1月5日及1月20日本府大型活動工作小組會議，請針對
六大議題研擬相關規則內容，並提供相關局處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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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議題三】 【議題四】 【議題一】 【議題五】 【議題六】 



 
 

• 場地容納攤位數量。 
• 場地人數容納限制。 
• 攤位是否有明火需求。 
• 人流動線及緊急狀況逃生路線。 
• 是否提供無障礙空間供身障人士使用。 
• 大型活動多以封街之道路使用，超過1,000人以上且持續2小時以上之活

動，需先依照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方案提交相關文件辦理。 
 

【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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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 整體活動封街範圍及區域(包含管制路段及時段)。 
 

• 封閉路段對於周遭交通影響分析(包含道路現況分析)。 
 

• 規劃減輕交通影響措施(如替代道路方案、周遭停車管理、公車站位臨時調
整、擺設路障等)。 
 

• 依據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臨時活動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應於活動舉辦前二
個月內向場地所管單位(交通局、文化局)提出申請。 
 

• 依據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臨時活動管理辦法須檢附交通維持計畫送交通局
審核，若有必要，於活動現場須申請義交維護現場秩序。 
 
 
 

 



5 

【議題三】 

依各局處舉辦之大型活動，並試舉招商類
型供參。 

活動類型 本府活動 招商類型 

觀光活動 
國際能見度高之活動如跨年，特色
活動如北投溫泉季。 

美食小吃、休閒遊憩、體驗
活動 

藝文展演 
國際級活動如白晝之夜，在地特色
之活動，如台北爵士音樂節、寶藏
巖光藝術節。 

文創產業、手工工藝、藝術
表演等 

宗教慶典 
具有在地特色之宗教慶典活動，如
保生文化祭、青山王祭典、內湖媽
祖煙火藝文季。 

美食小吃、民俗技藝表演、
休閒遊憩 

運動賽事 
國際及影響力大之賽事，如台北馬
拉松、自由車環台賽台北站、台北
海碩國際女子網球挑戰賽等 

美食小吃、體育服飾用品、
保健食品 



【議題四】 

目的 營利性質活動 推廣性質活動 

參展 
費用 

相關參展費用，如攤位空地
租金、設備、裝潢、電費及

清潔費等費用。 
酌收保證金或清潔費等。 

購票 
資訊 

售票或園遊會性質 免費入場 

案例 
如西門紅樓、天母市集、動

漫展 
如花博農民市集、台北生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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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 

共
 
同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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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舉辦臨時活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第1項規定對
於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訂有罰則須簽報市長同意方可開放現金交
易。 
 

• 活動皆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參照內政部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
點規定依活動人數分6類型)，且經活動辦理主管機關備查。 
 

• 臨時舞台、臨時攤棚搭建或其他宣傳附掛物者，依「臺北市展演用臨
時建築物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 依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頒布之噪音管制法規範限制，以防干擾附近民
眾；另周邊戶外區域除吸菸區外全面禁止吸菸。 
 

• 任一活動皆不得有任何違反法令及規範之情事，包含刑法、著作權法、
商標法、專利法、公平交易法、消費者保護法、消防法、菸害防制法、
兒童及少年權益與福利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等，另為保障
民眾飲食衛生安全，若販售食品，需符合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臺北
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 。 



【議題六】 

項目 內容 

活動計畫
書規劃 

活動內容 
包含時間、舉辦地點、主題設定等，並禁止一切違反公共秩
序及善良風俗之行為，及相關活動終止及變更說明。 

招募對象
及時間 

因應主題活動而擬定相關參與對象範疇，並規定一定時間內
報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若有必要，可自行增列遴選標準。 

攤位規範 
如報名費、保證金、攤位規格、基本水電、擺攤須知、擺攤
商品等規定。 

雨備方案 可設置遮雨棚等設備，並擬定是否如期辦理之標準。 

場地規範 擬訂進撤場時間，並檢附場地配置圖及音響、水電施工圖。 

攤商切結書 簽署切結書或同意書等聲明文件。 

各機關於擬定招標文件時，應要求廠商或攤

商繳交活動計畫書規劃(含配置圖)、相關攤

商切結書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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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本府各局處大型活動辦理主題及模式不同，各局處需
依活動屬性，因地制宜，自行訂定招商規範及契約，如相
關活動主題之設定、適合之活動場域、參與廠商資格之規
定、販售商品之種類等項目，以利活動順利進行，增加活
動效益。 


